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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復公眾持股量

瀚銀已通知本公司，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，其已於市場上向

獨立第三方出售合共25,146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8.38%）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瀚銀持有 225,00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75%），而公眾人士

持有 75,00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25%）。因此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

8.08 (1) (a)條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。

茲提述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瀚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瀚銀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

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的聯合公告，以及本公司及瀚銀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

日聯合刊發之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（「綜合文件」）。除另有註明，於本公告中所用之詞彙與

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瀚銀已通知本公司，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，其已於市場上向獨

立第三方出售合共 25,146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 8.38%）。於本公告日期，瀚

銀持有 225,00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75%），而公眾人士持有 75,000,000股股份

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25%）。因此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 8.08 (1) (a)條的最低公眾持

股量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
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志軍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王志軍先生及胡寶越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任煜男

先生、趙世存先生及譚德機先生。


